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1若债权人本人进行债权登记的，无需填写本文件；
若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本人自来登记的，则仍需填写本文件

授权委托书
委托人： 张三 /XXX公司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XXXXXXXXXX
委托人证件类型：（居民身份证/营业执照/其他）
勾选一种类型即可
委托人证件号码：510***********1234
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：李四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/职务：据实填写  
身份证号码：510*******0000（代理人为律师的可填写执业证号码）
联系电话：139****5678
委托人就攀枝花立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，特委托上列代理人参加本案破产重整程序，委托代理人的权限为特别授权，包括但不限于行使下列权利：
1． 代为登记债权及提交相关资料，并处理债权登记相关事宜；
2． 签署、递交、接收和转送各类文件、资料；
3． 出席听证会、债权人会议及其他会议并代表委托人发表意见、行使表决权；
4． 代为放弃、撤回、变更、增加债权登记；
5． 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事务。
委托人（签字捺印/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附：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执业证复印件（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，还应提供律师事务所所函）


